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书

甲方：洛阳浩德鑫置地有限公司

乙方：洛阳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及有关法律法规，遵循国家工商总局、建设部颁发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之要求，结合本工程实际情况，在平等、自愿、公平和诚信原则下，双方签定本合同。

第一条：

1、工程名称：开元壹号61#地块16#、17#、18#楼及6号地下车库项目道路开口工程
2、工程地点：新伊大街
3、结构类型：30cm厚碎石垫层+30cm厚C30砼垫层+透层油+7cm厚中粒式沥青砼+粘层油+4cm厚细粒式沥青砼
第二条：承包范围：沥青砼路面+人行道

新建沥青砼路面111.68m²，新建人行道45.5m²，升降检查井1座，绿化水管加固21m。
第三条：承包方式：包工包料，总价包干
第四条：开、竣工时间：

1、工期
开工日期：   年   月   日 

竣工日期：   年   月   日 

工期自乙方正式进场施工之日开始计算。如遇恶劣天气、疫情防控、扬尘管控等事件影响，工期相应顺延。工程施工期间的每日作业时间，乙方应听从甲方安排，不得影响甲方的正常工作。

3、乙方保证在本合同约定工期内竣工交付，达到本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且具备国家相关规范及技术规程的交付使用条件。

第五条：双方责任：

1、甲方责任：提供具备施工条件的场地、提供水源、电源及现场协调。

2、乙方责任：

2.1按照《城镇道路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CJJ1-2008）组织施工，确保施工现场安全及工程质量。

2.2乙方需严格按照施工合同及图纸进行施工，遇到突发问题及时与甲方保持沟通，以便问题得到妥善解决。

2.3乙方人员要严格遵守甲方对施工现场的各项规章制度，按已批准的施工组织方案及进度计划进行施工，保证工程顺利进行和按期竣工。

2.4乙方需要遵守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对施工现场管理的规定，做好现场安全保卫和垃圾清运等工作，做到工完场清。

2.5乙方负责现场的安全、文明施工，在施工过程中因乙方责任造成的安全、消防事故及经济损失均由乙方负责，并及时向甲方和建设主管部门报告。                                

第六条：工程价款及付款方式：

1、工程价款：

工程价款根据《河南省市政工程预算定额（HA A1-31-2016）》等相关定额计算，经甲乙双方共同审核后审定金额为（一次性包死价）：¥  150000  元（大写：  壹拾伍万元整   ）,其中不含税总价人民币¥ 137614.68 元（大写:   壹拾叁万柒仟陆佰壹拾肆元陆角捌分  ），增值税税率为9%,增值税税额为人民币¥  12385.32  元。

2、付款方式：

待本工程合同签订后，乙方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甲方在施工前一次性支付本工程全部合同价款给乙方。

第七条：质量与保修：

为保证工程质量，乙方严格按规范施工，自觉接受甲方及监理的监督。

第八条：材料、设备供应：乙方负责所有材料、设备及构配件的供应。

第九条：合同生效与终止

本合同自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公司印章后生效，合同全部履行完毕后自行终止。

第十条：合同份数

本合同一式捌份，甲方肆份，乙方肆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十一条：争议解决方式

在履行合同过程中产生争议时，请有关主管部门调解。调解不成时，向项目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十二条：未尽事宜，双方随时协商解决。

甲方：洛阳浩德鑫置地有限公司        乙方：洛阳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或委托代理人）：          法人代表（或委托代理人）：

                                    开户行：中原银行洛阳分行营业部

帐  号：670310020000000045

年 　月 　日

